
湖南电气职业技术学院 2023 年“3+2”

分段培养结果性考核综合能力测试

考试大纲

根据湖南省教育厅《关于下达 2020 年湖南省五年制高

等职业教育招生计划的通知》、《关于做好五年制高等职业教

育中职毕业转段工作的通知》精神，按照《湖南电气职业技

术学院 2023 年“3+2”分段培养结果性考核实施方案》的工

作要求，制定本考试大纲。

一、考试科目

综合能力测试

二、考试对象

湘潭市工业贸易中等专业学校“3+2”分段培养班级的

全体学生，所涉专业为机电一体化技术和电气自动化技术。

三、考试方式

综合能力测试采用面试方式，由面试考官向考生提出 1

道涉及本大纲考试内容的问题，考生现场口述回答。回答时

间为 3 分钟，满分 50 分。

四、评分标准（满分 50 分）



项目 内容 标准 分数

举止

仪表

考生仪容仪表、行为举止

等情况。

考生衣着整洁、仪表得体、

举止大方、姿态自然。
5 分

逻辑

思维

考生的语言表达、逻辑思

维、概括、总结和提炼能

力；对问题的分析、判断

能力。

考生能准确理解题意，回答

问题迅速，对问题的情况、

类别、性质等做出正确分析，

语言表达简洁、准确、流畅，

条理清晰、逻辑性强。

12分

专业认

知和职

业素养

考生对所学专业的理解、

熟悉程度、对所学专业的

思考能力和分析能力；组

织、策划、沟通、协调和

团队合作能力；处理实际

问题的能力；学习习惯、

学习能力、时间管理能力

和规则意识；对自己未来

的职业规划能力和职业

素养。

考生对所学专业熟悉、了解，

对自身素质与专业的匹配程

度有所了解；对自己未来职

业发展有初步规划，具备初

步的职业素养和职业道德。

15分

创新

意识

考生分析、判断问题角度

的多样性；处理问题方式

方法的灵活性、创造性。

考生思维活动具有创造性和

可塑性，不墨守成规，能多

角度思考问题，具有创造性

提出问题和解决问题的能

力。

10分

心理

素质

考生的人格特质、兴趣爱

好、人生格局和眼光对自

我性格、素质、能力的认

知程度；人际交往能力和

人际关系处理能力；环境

适应能力，应对挫折和压

力的能力。

考生对社会有良好认知，情

绪稳定，人际关系和谐，自

我认知端正，生活态度积极。

8 分



五、考试要求

1、考生必须按时到达考场参加考试，不得迟到、早退。

2、考生在考场必须保持安静，遵守秩序，听从考场工

作人员指挥。


